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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reative communities are formed when creative industries become em-

bed in the city fabric and close associations with existing urban functions and

spaces are established. The bottom- up development driven by creative industries,

which creates urban indentities, is applicable to urban regeneration. Based on the

theory of self-organization, this research argues that the functional system of the

creative community, in which creative industry plays a key role, is a dissipative

system, whose development is driven by interactions between stakeholders in the

system. Its urban form therefore reflects rules of self-organization correspondently.

In order to reveal the self- organization dynamics, four cases in China are ana-

lyzed in terms of spatial factors on location selection, relation of stakeholders and

its impact on spaces, dynamic urban forms, association with distribution of func-

tions and micro-structural spatial form. The research sheds light on self-organized

urban dynamics, while providing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planning approaches of

creating suitable urban environment for creative communities, as well as guiding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xisting creative communities.

Keywords: community; creative industry; self- organization; spontaneity; urban re-

generation

1 创意社区的形成，一种由“自下而上”力量推动的城市进程？

本研究讨论的城区，不仅容纳城市住宅和服务业功能，同时也是创意产业的所

在地。除了原住民和服务业从业人员以外，还有一种特殊的人群，即创意产业的从

业人员，使用着这里的服务设施和空间，其中的一些人就住在这里或者附近的城区

里。这样的城区有强烈的“社区”的特征，在本研究中称之为“创意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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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创意产业嵌入城市，与所在城

区既有的功能与空间紧密关联，形成创意

社区。该现象揭示了产业推动下的、自下

而上的城市更新模式是可行的，且能创造

一定的城市特色。基于自组织理论，研究

认为创意社区中以产业为核心的功能系统

是开放的耗散系统，它的发展是由系统中

的各个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推动

的，社区的空间形态也必然显示出自组织

的相应特征。研究选取国内四个创意社区

案例，通过对选址空间特质、空间发展机

制、空间形态的“动态性特征”、“关联性

特征”及“微观特征”等方面的分析，揭

示了创意社区空间形态的自组织特征及发

展规律。研究结论能够加深对创意社区的

认识，并为旨在创造适宜创意社区的环

境、或引导创意社区的发展的规划提供理

论支撑。

关键词 社区；创意产业；自组织；自

发性；城市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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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创意社区并不是通过有组织的

“规划”形成的，而是在既有城市空间的

基础上，创意产业逐步置换既有的建筑

功能、改造既有的城市空间，慢慢地形

成。这样的例子在欧洲和美国城市中屡

见不鲜。奥地利维也纳的中心城区，创

意产业占用一些城市建筑、废弃基础设

施，发展出一些富有特色的社区（如在

仓库建筑街区发展出来的WUK艺术街区

和高架桥Guertel下的空间发展出来的创

意酒吧区）。意大利米兰的Zona Tortona
区，时尚、设计和艺术产业慢慢改造被

废弃的产业区，将这个区域发展成米兰

最富吸引力的创意城区。在德国鲁尔

区，在一些大的城市更新计划覆盖下的

城市中心区域(如杜塞尔多夫的媒体港、

汉堡的仓储城等)，也有很多地块是通过

“自下而上”的方式发展的。

中国城市发展的现阶段，房地产推

动下的城市再开发几乎成为城市更新的

唯一方式。为了追求更高的经济利益，

原有城市结构被完全替换，以符合更高

的开发强度并满足新的社会人群需要。

尊重原物质和社会结构的城市发展，在

这种模式下是很难进行的。尽管如此，

近年来有些城市里出现了一些特殊城

区，在没有引入外来的开发资金的情况

下，通过引入创意产业，在基本不改变

原有城市结构的情况下进行“自下而

上”的完善更新。而且，这些城区都几

乎无一例外地成为城市里具有特色的区

域，上海的田子坊、M50、深圳的大芬

村、厦门的沙坡尾和曾厝垵、北京的

798、草场地和宋庄、都是这方面的杰出

例子。这些案例都揭示了，创意产业趋

动下的、“自下而上”的城市更新模式是

可行的，且能够为城市发展带来了新的

增长点和特色。

创意城区的形成本质上是一种产业

推动的、“自下而上”城市发展进程，这

种现象和当代城市规划“从图纸到空

间”的进程是很不同的。它为何发生，

如何发展、最终导向什么，这导致了当

代城市并不知道如何面对这个城市进

程。例如在发展的初期，社区里的很多

建设行为都被认为是违反现有规划的

（如改变建筑物功能、占用建筑物室外空

间、对原始建筑加建改建，开放外墙进

行经营活动等）。很多城市会把它们作为

非法的城市建设加以拆除，这样的话，

一些原本对城市发展有益的现象从一开

始就被扼杀了。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

正是因为对这一类问题在理论上认识不

足。研究创意城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

它们，也是为了在城市里创造创意城区

形成的条件，以及帮助已经形成的创意

城区进一步发展。

本论文的研究聚焦在空间形态上。

空间形态是经济、社会、文化的容器，

也最能直观反映这些要素的变化规律。

该研究结果可以帮助揭示创意城区的空

间发展规律。直观观察可知，创意城区

的空间形态是非常复杂和动态的，也许

“有机”是对该形态特征最贴切的描述。

这也与当代城市规划追求的“清晰的”、

“可读的”结构是迥异其趣的，让已有的

基础理论和分析工具难以使用。本论文

引入复杂科学中的“自组织理论”来解

释创意城区的生成，通过对四个中国案

例的分析，试图回答如下问题：

（1）自组织理论用以解释和分析创

意城区空间形态的理性依据是什么？

（2）创意社区空间形态生成的推动

力是什么？它作用于空间形态的机制是

什么？

（3）创意社区空间形态的基本特征

是什么？这些特征如何通过自组织理论

进行解释？

2 自组织理论用以解释城市创

意社区的本质及其空间规律

自组织理论是20世纪下半叶以后兴

起的一种关于复杂系统的理论，基础是

普利高津 （Prigogine） 的耗散结构理

论、哈肯(Haken)的协同学、托姆(Thom)
的突变论、曼德布罗特(Mandelbrot)的分

形理论和洛伦茨(Lorenz)的混沌理论。主

要观点是，一个远离平衡的开放系统，

在保持和外界持续的能量输入以及内部

子系统和构成要素的非线性作用下，系

统不断地结构化、层次化，自发地由无

序走向有序，或由有序走向更有序。

自组织理论已经影响了当代科学研

究的各个方面。在产业研究方面，从韦

伯的“产业区位”(A Weber, 1929)中对

地理区位对产业集聚的研究，克鲁格曼

的新经济地理模型(P Krugman, 1991)，
到制度经济学提出的“边际交易成本”

（R H Coases，1960；2014） 等概念，

表明学术界对产业集聚的认识慢慢从关

注企业个体行为转向关注产业集群作为

一个动态系统。对于当代产业系统，孟

薇和钱省三用“产业生态”来描述当代

产业系统，提出基于进化论的传统的生

物学主要关注生物个体，在解释一些群

体现象是有局限性的，应该引入自组织

理论的基本原理和方法才能够对产业系

统的自我形成、自我调节、自我演化和

自我消亡进行解释 （孟薇，钱省三，

2006）。王玲则提出，产业系统的自组织

行为，是基于集群内各个经济主体追求

自我发展而为此展开的相互作用而发生

的，且这些行为是在“特定的历史及环

境条件下”自发产生的(王玲，2005)。
从上述理论为基础进行推断，创意

社区中的创意产业集群，是以一种产业

生态系统的形式存在的。该系统的发

展，是基于产业个体的相互作用，因而

系统的发展必然遵循自组织的相关规

律。可以得出该结论，是基于如下三个

观察：第一，构成创意社区系统的产业

单体的规模都比较小，灵活度高，生长

性好，产业之间关联和互动非常密切。

第二， 创意社区的发展过程较少受到外

界的指令的影响 （即指有组织的“规

划”），而是通过各利益相关者（stake⁃
holders）的相互作用来推动。相互作用

的原动力是个体为了追求自我发展和共

同发展。第三，构成创意社区的产业生

态系统不断地吸纳其他的产业类型形成

更大的系统，也和城市的其他功能发生

密切的联系（如居住和服务业功能等），

而这种“开放性”正是复杂系统特有的。

在城市空间研究方面，近年来国际

上出现运用自组织理论来研究城市空间

和结构的热潮。代表性的研究如国外学

者波图加里与本纳森对住区的自组织规

律的研究 （J Portugali，I Benenson，I
Omer，1997）。波图加里本人在《自组

织与城市》（Self- organization 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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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y） 中提出，城市的本质是自组织

的，以城市规划为手段来干预城市是

“规划不可规划之事”（to plan unplanna⁃
ble），具体方法是应该突出规划的“实

时性”（just in time）、“短效性”（short
in range） 和 “ 小 尺 度 ”（micro in
scale）（Portugali, 2012），这是非常有创

见的。国内近年来这方面研究也比较

多，如李彬研究了中国传统城市中街道

体系的自组织特征（李彬，2018）。许凯

等提出在在城市发展中运用自组织理论

的原理对街道进行规划引导（许凯，孙

彤宇，2017），孙彤宇在国家自然科学基

金研究中提出以自组织为理论基础的城

市步行街区模型。这些研究都充分认识

到了城市空间作为城市这个复杂系统的

物质体现必然具有的自组织特征，并试

图寻找其规律和研究如何进行适当调控。

对于创意社区而言，空间形态的自

组织特征来源于它背后的、作为复杂系

统的产业生态，以及这个产业生态与城

市既有功能的千丝万缕的关系。对创意

社区空间自组织特征的考察，在下面几

个方面展开：

（1） 满足产业发展需求的“空间因

素”

创意产业在城市中的集聚，既是经

济行为，也是社会行为，产业集聚的内

因是企业相似的区位选择。许凯和

Klaus Semsroth梳理当代城市的产业区

位特征，认为当代产业发展的总体规律

是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即制造

业远离城市中心，转移到远郊或者在全

球化环境中重新选址 （许凯，Klaus
Semsroth, 2013）。但是，包括创意产业

在内的都市产业（urban industry）因为

有较高的地租支付能力、并与其他城市

功能关系密切，选择在城市中心区域聚

集。这可以运用微观经济学的成本/盈利

曲线（D M Smith，1971）或者是行为

学派 （Behaviorism） 的选址理论 （D
Keeble，1976）加以解释(该理论提出应

纳入“生活环境”、“劳动力市场供求”

和“城市政策”等其他选址要素解释产

业的选址行为)。
但是，同样在城市中心区，创意产

业会具体选择什么样地块入驻，是一个

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笔者认为，在

上述选址因素之外，应该纳入“空间因

素”。创意社区作为自组织系统，它的核

心是创意产业的从业人员（即“创意阶

层”①），这些人员认可什么样的空间特

点，是选址的重要原因。弗罗里达在

《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中强调“场地特质”包

括：创意环境、互相合作的社区成员、

文化艺术活动、街道活动及咖啡馆中的

聚会等创意事件（R Florida, 2014）。弗

罗里达的这段描述并没有特指空间属

性，但隐含空间的某些特征，即空间需

要满足多样性的人群和活动的发生。此

外，同样非常重要的是所选城区的空间

应具有容纳系统自组织发展的基础，即

它可以在利益相关者的推动下发生灵活

多变的空间调整，以满足系统的动态性

发展。这可以帮助我们解释为什么创意

社区选择一些城区（如废弃的工厂、城

市历史居民区和城中村等），而不选择一

切其他的城区 （如配套更好的办公园

区、商业区和住宅区）。这些空间因素是

什么，将在本研究的案例分析中得到进

一步分析。

（2）利益相关者推动的空间发展机

制

以创意产业为核心的复杂系统，要

通过一定动力机制，才能转化为空间，

这与当代城市规划“由图纸到空间”的

转译方式是非常不同的。创意社区的空

间形成与发展，是通过多样的“利益相

关者”（stakeholder）的协商并通过“局

部建设”来实现的。各利益相关者在干

预空间问题上的竞争或协同的关系，正

是系统自组织的核心特征。在创意社区

中各利益相关者的一般关系是怎么样

的？它又是如何推动空间发展的？此

外，在很多创意社区发展的后期阶段，

政府会逐渐认可到创意社区的存在，并

制定一定的有组织的“规划”，力图进一

步提升这些区域。那么这些“规划”作

为一种“外部指令”，对系统的发展有什

么影响？它在整个动力机制里又占据什

么地位？这也是我们在本研究的案例分

析中需要揭示的内容。

（3）空间形态的动态性、关联性与

微观特征

本研究认为，创意社区的空间形态

应至少反映如下三个主要特征。首先，

创意社区的空间形态需要反映社区各个

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它必然具

有很强的“关联性”特征，例如反映各

类型产业及其他城市功能的空间布局关

系。第二，复杂系统的发展是动态的，

是通过“涨落”来实现的，每次“涨

落”也必然带来系统的结构性演变②。这

个特点反映在空间上，体现为在发展过

程中社区空间边界的变迁以及空间结构

的变化。第三，利益相关者之间的相互

作用是系统发展的基本动力，该规律反

映在空间上，则体现为非常频繁和显著

的微观层面的空间运动(例如各功能在单

体建筑里和相邻建筑内的博弈关系)。这

些空间运动是在既有的空间和功能上通

过改造的方式实现的，因此必然形成类

型化和单元化的空间组织结构特征。上

述三个方面的特征，我们将其归纳为

“形态的关联性特征”、“形态的动态性特

征”和“微观形态特征”，也将在本研究

的案例分析中得到进一步分析。

3 案例研究及其发现

3.1 案例选择和分析框架

本研究选择了国内四个案例是北京

798艺术区、深圳大芬村、厦门沙坡尾

和厦门曾厝垵 （图 1、图 2、图 3、图

4）。选择这四个案例的原因如下：首

先，都是在城市中心区或其附近的既有

城区基础上，通过特色产业的入驻，自

下而上地改造既有城区，逐渐形成今天

的格局；第二，占领的城市区域都比较

大，且与周边的城区的关系非常密切。

城区内留存了较多既有功能和人群（如

原住民），具备成为“社区”的基本条

件；第三，案例都有比较鲜明的主导产

业，且主导产业在整个社区的各功能中

占比较大，以此区别于一般的自发形成

的城市商业社区；第四，都经历了较长

的发展历程，其形态已经呈比较稳定的

状态，这为研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

案例研究分为五个部分：①选址的

“空间因素”研究，即研究什么样的城市

许 凯 孙彤宇 城市创意社区空间形态的自组织特征研究——以国内四个创意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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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质、区位和环境空间条件能够吸引创

意产业入驻；②空间发展动力机制研

究，这部分研究将通过实地调研获得信

息，概括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图谱，并揭

示他们影响空间形态的方式；③空间形

态的动态性特征研究。分析创意社区的

空间边界和结构的发展；④空间形态的

关联性特征研究。研究各功能（包括产

业和非产业功能）的分布规律及其与城

区空间形态的关系；⑤微观空间特征研

究。研究创意社区中是否存在小尺度

的、规律性重复的空间单元，以及它们

的自身的功能-空间特点。

3.2 选址的“空间因素”研究

这部分的研究主要关注三方面。第

一是城市本身的特性和案例的产业类型

的对应关系。比如深圳是国际贸易和物

流发达的城市，油画主要面对的是国际

的市场，因此大芬村具有吸引油画产业

的入驻的基本条件。厦门的旅游城市特

质则催生了曾厝垵的精品酒店业的发

展。北京作为中国文化艺术中心城市，

为 798艺术区的艺术产业提供了基础。

第二是案例在城市中的区位。大部分案

例都坐落于城市或与城市发展核心区域

邻近的城区，这让创意产业从业人员可

以较容易从周边城区获得城市服务，和

比较低的和通勤成本。此外，选址周边

的一些资源，如大专院校、旅游资源或

其他创意资源，都对选址有比较好的支

持作用。例如曾厝垵和沙坡尾这两个案

例都邻近厦门大学，且周边旅游业发达

（环岛路风景旅游区和中山路历史城

区），学生、教师和游客都能够成为对产

业发展有支持的人群。第三是城区本身

的空间环境是否存在“特色”，这是创意

产业选址的重大因素。例如“历史城

区”（沙坡尾）、“城中村”（大芬村、曾

厝垵）和“废弃工业区”（798艺术区）

这些“特色”都为相应的创意社区提供

独特的文化品牌，显示了“创意人群”

对个性化环境的需求。此外，实地调研

也发现这些特色城区中的一些特殊的空

间类型为特别的产业活动提供了极好的

空间。大芬村的主要街道成为油画企业

生产的场地和对外招徕业务的空间、沙

坡尾的滨水空间和曾厝垵的主要街巷是

特色商业的聚集地，而 798艺术区里的

大跨空间厂房成为举办展览的最佳场所

（图5、图6及表1）。

3.3 空间发展机制研究

研究表明，各个案例中利益相关者

的构成和相互关系是非常类似的。原住

民、租赁原住民住所地各类产业从业人

员构成了利益相关者的第一层级：“个

体”。这些利益相关者个体进一步组合成

各种组织，如艺术家委员会、业主委员

会、租户委员会、园区发展委员会等，

构成利益相关者的第二层级：“组织”。

在这个层级之上，是园区管理委员会，

作为协调利益相关者的组织，同时代表

上级政府的意志。代表政府利益的国有

开发公司和代表投资者利益的私人开发

公司，则作为跨层级的利益相关者，它

图3 厦门沙坡尾（案例3）航拍图
Fig.3 Arial photo of Shapowei (case 3)

来源：作者摄于2017年6月28日.

图4 厦门曾厝垵（案例4）航拍图
Fig.4 Arial photo of Zengcuo'an village (case 4)

来源：作者摄于 2018年3月20日.

图1 北京798艺术区（案例1）航拍图
Fig.1 Arial photo of 798 Art Zone (case 1)

来源：作者摄于2018年3月8日.

图2 深圳大芬村（案例2）航拍图
Fig.2 Arial photo of Dafen village (case 2)

来源：作者摄于2018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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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既要代表各层级利益相关者的一定意

志，同时带有自身的利益诉求。

从利益相关者对空间形态的作用方

式和能力上看，第一层级的利益相关者

主要通过对“微观空间”的改造（如建

筑物改造和与个体空间紧密相关的小型

公共空间）来实现。这些作用时刻在发

生，影响范围比较小，却是创意社区空

间最基层的推动力。第二个层级的利益

相关者则代表了创意社区一部分人群的

共同意愿，这些意愿往往能够转化为对

“中观空间”的干预，如区域主要的公共

通道、广场和出入口等（通过合作的方

式实现）。最后，在特定的发展阶段（往

往在社区发展的后期），政府会以进一步

发展社区为目的组织正式规划，形成对

社区空间形态的整体性干预。这些规划

作为对社区发展的“外部指令”，其执行

过程可能会遭遇各利益相关者的抗拒。

从其实际效果上看，也未必对社区的发

展有利，例如审美异化、过度商业化

（追求租金收益）和失去产业多样性。从

空间上看，则往往会倾向于抹去创意社

区的模糊和动态的空间特征，转向较为

清晰可读的结构，从而丧失原有空间的

多样性。从积极的方面来说，部分规划

的确能推动社区一定发展，如沙坡尾案

例对滨水空间的改造、曾厝垵案例对入

口和主街的改造，都促进了社区的进一

步发展，这种宏观层面上的结构性调整

图5 案例在城市的区位图
Fig.5 Location of cases in their respective citie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6 案例及所在城区的城市肌理
Fig.6 Urban fabric of the cases in the surrounding urban area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7 案例中利益相关者的关系图谱及空间动力机制
Fig.7 Relation of stakeholders in cases and the mechanism on spac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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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通过自组织方式很难实现的。在 798
艺术区案例中，正是因为缺乏宏观的调

控导致空间发展陷入僵局③（图7）。

3.4 空间形态的动态性研究

对动态性的研究涉及到对事物发展

的长期观察，由于条件并不具备，本研

究只能够通过两方面工作来获取信息，

一是现场采访租户和管理人员，二是阅

读文献。通过汇总归纳获得的信息，对

案例的边界和结构状况进行绘制，并试

图区分不同的发展阶段。研究得出三个

结论：第一，大部分案例的物理边界都

比较模糊。产业功能都是从局部入驻

（如沙坡尾的滨水区、曾厝垵的村口和主

街、大芬村的主街、798的几处厂房）

再慢慢扩张。在发展任何的阶段，其物

理边界都很难被明细地确定，只能够通

过新入驻的功能在既有空间结构占据的

位置来确定。当然，这里所说的“边

界”，并不是这些案例作为”创意园区

“的边界（这个边界往往是被后来的规划

所确定的），而是指城区内具有产业特色

的区域；第二，边界呈动态性发展。随

着创意社区的发展，边界往往是慢慢向

外扩张的。在几个案例中，这个趋势都

比较明显；第三，案例的各阶段发展都

呈现一定结构性特征，但这些特征在发

展过程中会发生改变。例如，大芬村的

发展一开始是沿外围道路，但发展的后

期则以主街为中心。798艺术区中三个

主厂房各自形成独立中心，随着发展慢

慢有合并趋势，同时贯穿中部的主要道

路成为形成空间轴。沙坡尾从沿湾东侧

的节点状空间，慢慢发展成环湾多节点

的空间结构，并且大学路成为平行滨水

空间的另一条空间主轴。曾厝垵的空间

结构则一直是沿着主要的街道发展，从

点状发展成线状，到最后形成网络结构

表2 案例中各功能类别的比例
Tab.2 Functional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case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保留的城区原功能

商业服务业

主要产业

延伸产业

798艺术区

工厂及附属设施

餐饮店（63家）

服饰店（36家）

画廊（115家）

艺术中心（33家）

设计公司（27家）

教育机构（16家）

4%

25%

60%

11%

大芬村

住宅及附属设施

餐饮店（15家）

游客中心（2家）

便利店（5家）

打印，网吧，按摩（5家）

工作室（87家）

画廊（210家）

木工，画框，画布等（75家）

美术用品商店（9家）

书店（5家）

艺术学校（2家）

博物馆（1家）

33%

2%

39%

26%

曾厝垵

住宅及附属设施

餐饮店（111家）

其它零售店（65家）

文化产业（7家）

旅游服务（7家）

44%

42%

12%

2%

沙坡尾

住宅及附属设施

餐饮店（194家）

沿街摊位（215家）

纪念品商店（58家）

其它零售店（186家）

民宿酒店（190家）

办公（10家）

艺术商店（10家）

工作坊（8家）

14%

24%

57%

11%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表1 案例中产业选址的“空间因素”
Tab.1 Spatial factors of selection of industrial locations in different cases

案例

空间
因素

城市
特性

区位
特征

空间
特征

城市特性对产业的
需求和支持

与城市中心或副中
心的距离

周边对产业发展有
支持的资源

作为“文化品牌”的
空间或建筑特征

适合特定产业发展
的建筑空间特点

适合产业发展的外
部空间

798艺术区（案例1）
北京作为全国文化艺术中心城市
对文化艺术产业的需求和支持

距离城市中心（天安门）11.9km，
北京CBD 9.5km，望京CBD1.8km

历史厂房

大体量、独栋的大跨厂房，空间艺
术特色鲜明强烈，适合做展览及
艺术家工作室

三处广场是主要的室外开放展览
空间

大芬村（案例2）
深圳作为全球商业贸易和物流
中心城市，对艺术产业的需求
和支持

距离深圳东站1.8km，深圳大剧
院8.1km，深圳CBD11.5km

街巷

小体量独栋建筑，可以完整或
切分经营，特别适合精品酒店
经营，同时也适合特色商业经
营

主街有效支持产业

沙坡尾（案例3）
厦门作为旅游城市对文化产业、特色
商业的需求和支持

距离城市中心（中山公园）2.1km

1. 厦门大学作为文化教育中心，文化
产业提供知识和人力支持，同时为提
供消费人群
2. 中山路历史街区为沙坡尾提供消
费人群

内港滨水岸线

较小的可以切分出租的空间单元，适
合小型产业核消费空间

滨水空间、广场和骑楼能有效支持产
业和商业

曾厝垵（案例4）
厦门作为旅游城市对特色精品
酒店的需求和支持

距离城市中心（中山公园）
4.6km

1. 厦门大学作为文化教育中
心，为文化产业提供知识和人
力支持，同时提供消费人群
2. 环岛路景观带（旅游区）为
曾厝垵的特色商业和精品酒店
提供消费人群

街巷

小体量独栋建筑，可以完整或
切分运营，特别适合精品酒店
经营，同时也适合特色商业经
营

滨水空间、广场和骑楼能有效
支持产业和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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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图9、图10、图11）。

3.5 空间形态的关联性研究

将功能分为三类，第一类是直接面

向消费的商业服务业，如各类纪念品和

服饰商店以及餐厅、酒吧、咖啡厅等，

这些功能在各个案例中占的比例都非常

高，而且随着案例知名度的提高此类功

能的增长非常迅速。第二类功能是创意

产业，进一步划分为主产业和延伸产

业。例如，在大芬村案例中的主产业是

油画制作产业，包括整个产业链条中的

油画原材料生产 （画框、画布、画具

等）、各类油画制作作坊、工人宿舍、仓

储、画廊和博物馆。延伸产业是与油画

产业链不直接关联的其他产业，如旅

馆、媒体和设计公司。在 798案例中主

导产业是艺术产业，具体包括画廊、博

物馆、艺术家工作室等。延伸产业则为

广告、设计、服装等公司。曾厝垵案例

中主导产业是特色民宿酒店。在沙坡尾

案例中为文化展览相关的功能，但是相

较于充分发展的服务业并不突出。第三

类功能是城区既有功能。在其他功能的

图8 798艺术区创意产业及空间发展历程
Fig.8 Evolu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ublic space in 798 Art Zon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9 大芬村创意产业及空间发展历程
Fig.9 Evolu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ublic spaces in Dafen villag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0 沙坡尾创意产业及空间发展历程
Fig.10 Evolu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ublic spaces in Shapowei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许 凯 孙彤宇 城市创意社区空间形态的自组织特征研究——以国内四个创意社区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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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驻后既有功能都还有一定的留存，与

新进驻的功能产生关联。如在 798案例

中指的是原来的制造业企业、仓储和工

人宿舍，在大芬村、曾厝垵和沙坡尾案

例中则是原有城区的居住和相应的服务

和附属设施（表2）。
通过逐户的调查，将它们在平面上

和各个楼层的分布状况进行绘制。从分

析的结果上看，面向消费的服务业基本

占据主要公共空间如街道的周边（如沙

坡尾的内港岸线、曾厝垵的几条主街及

主要节点、798的几处广场和大芬村的

主街），这个规律符合服务业也以人流为

导向的布局规律。创意产业同样比较依

赖公共空间，因为好的服务设施以及公

共空间的氛围是吸引创新人群的重要原

因，但由于承担租金能力上低于商业服

务业，它们也会在接近公共空间的第二

层面分布，或者在第一层面的上部（如

临街建筑的一层或二层为商业服务业，

上部楼层为产业）。城区的其他功能则在

空间的竞争中选择远离公共空间的位置

（图12、图13、图14、图15）。
总的来说，存在这么几个规律，第

一，很难在产业布局上看到明显的分区

特征，而是呈现有机生长的状态，产业

功能和非产业功能的关系 （即所谓的

“产城融合”）也是基于这个状态展开

的。第二，公共空间影响产业布局。三

类功能都有临近公共空间布局的趋势，

图11 曾厝垵产业及空间发展历程
Fig.11 Evolution of creative industries and public spaces in Zengcuo'an villag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2 798艺术区空间及功能分布
Fig.12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paces and functions

in 798 Art Zon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3 大芬村空间及功能分布
Fig.13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paces and functions in

Dafen villag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4 沙坡尾空间及功能分布
Fig.14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paces and functions in

Shapowei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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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商业服务业和创意产业对公共空间

的依赖最明显。第三，从房屋功能混合

度上看，临近公共空间的房屋混合度往

往较高，远离公共空间的房屋往往功能

比较单一。

3.6 微观空间特征研究

此部分研究的主要发现是，既有建

筑的空间类型对功能再利用的可行性和

可能性的影响是巨大的，这种影响最终

决定了城区是否适合某种类型的产业的

入驻；而不同空间类型在同一案例中的

分布（大多数情况下是既有的空间条件

决定的），也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案例中产

业分布规律。就空间类型本身而言，比

较有代表性的是大芬村和曾厝垵的小尺

度独立式多层建筑，特别适合小型产业

入驻，也同时适合其他的功能如住宅和

商业，在很多地方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功

能组合方式。沙坡尾的多层联排式建筑

（指共用侧墙），也同样具有适应多种功

能的优势，且具有公共性更强的底层

（因为骑楼的存在），以及向两侧相邻空

间单元进行功能扩张的可能性。在 798
艺术区中，多跨单层厂房空间则特别适

合展览功能，同时可以兼容一些商业零

售业，但对于住宅的兼容性就比较差。

此外，不同的建筑空间类型不仅决

定了本身的功能再利用状况，也决定了

其使用室外空间的方式和对之进行管理

的强度，进而影响了公共空间的布局和

品质。某些建筑类型为了更好地利用公

共空间，也对自身进行改造，如打开外

墙和扩建建筑物的低层部分等。比如说

曾厝垵和大芬村案例的独立式多层建筑

对外部空间的利用就有较大的需求，从

而促进了各案例中主要公共空间及其结

构的形成。沙坡尾案例滨水一侧的建筑

通过打开底层建筑的外墙，在滨水一侧

形成商业街。而 798艺术区的多跨厂房

也尝试打开部分外墙做商业运营，同时

激活这些铺面的前区空间 （图 16、图

17、图18、图19）。

4 结论

在当代城市中，通过“自发”的方

式实现发展的城区是极其少见的，它们

往往被认为是混乱的、难以管理的和不

和谐的。城市创意社区的出现，揭示了

在产业主导的情况下、通过“自发”的

城市发展途径，可以实现非常具有特色

的和活力的城市区域。这也似乎为城市

更新找到了一种新的模式，这种模式的

影响和潜力是需要深入研究的。

图15 曾厝垵空间及功能分布
Fig.15 Distribution of public spaces and functions

in Zengcuo'an villag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6 798艺术区典型空间单元“单层大跨厂
房”分析

Fig.16 Typical spatial unit in 798 Art Zone: single-
storied big-span warehouse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7 大芬村典型空间单元“多层独立式村
民住宅”分析

Fig.17 Typical spatial unit in Dafen village: Multi-
storied single-family villagers' house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8 沙坡尾典型空间单元“多层联排式城
市住宅”分析

Fig.18 Typical spatial unit in Shapowei: multi-
storied urban apartment building with shared sidewall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图19 曾厝垵典型空间单元“多层独立式村民
住宅”分析

Fig.19 Typical spatial unit in Zengcuo'an village:
multi-storied single-family villagers' houses

资料来源：作者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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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组织理论为研究此类城市现象提

供了基础理论和分析思路。创意产业系

统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系统，它嵌入既有

城区，与其他的城市功能组成更大的系

统，该系统的发展遵循自组织系统的基

本规律。以此为基础，以实证研究为手

段，探索了创意社区在选址、空间发展

机制和空间形态方面的一些基本规律。

这些规律也反过来验证了自组织理论在

分析此类城市现象时的优势，例如对动

态空间的结构发展以及对微观空间对整

体结构影响的解释和分析。本论文的研

究结论能够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撑，帮助

创造出更多适宜创意产业入驻的空间，

或促进已经形成的创意社区进一步发展。

这里引出另一个话题，即城市规划

作为“外部指令”在本质上是一种“他

组织”工具，那么它在创意社区的“自

组织”发展中能够起到作用吗？回答是

肯定的，因为自组织依赖利益相关者的

相互作用，主要作用于微观和中观空

间，而城市规划主要关注宏观空间，二

者是不可以相互取代的。对于发展至一

定阶段的创意社区，对其制定一定的规

划是必要的，这能够帮助创意社区的发

展质量进一步提升，但需要注意如下三

个问题：

第一， 城市规划应专注于对“宏观

空间”的研究和调控（对“宏观空间”

的定义，参见3.3），以实现单纯依靠自

组织很难完成的“结构性调整”（参见

3.2和3.3），帮助创意社区进一步发展。

第二， 对于“中观空间”和“微观

空间”（对“中观空间”和“微观空间”

的定义，参见3.3），应该从直接的空间

干预，转向充分研究基础上的空间政策

制定，引导利益相关者在一定框架下的

空间再创造，实现个体利益与整体利益

的平衡，同时促发多样性。

第三， 无论是对哪个层面空间的干

预，规划都应该体现“实时性”（just
in time）、“短效性”（short in range）和

“小尺度”（micro in scale）的特点（此

处借用波图加里的观点 （J Portugali,
2012）），即对干预的程度和范围严格控

制、对实时的反馈非常敏感并根据反馈

及时调整规划，以实现通过“外部指

令”对系统发展可能带来的积极影响。

注释

① “创意阶层”的提法，最见于弗罗里达的
《城市与创意阶层》《Cities and the cre⁃
ative classes》 (Florida R., 2005）与《创
意阶层的崛起》《The Rise of the cre⁃
ative Class》（Florida R., 2014）。按照弗
罗里达的定义，创意阶层主要包含两种
人群，第一种是“超级创意核心”（su⁃
per-creative core） ,他们是各行业中的领
军人物，这些行业包括科学、工程、教
育、计算机编程、艺术、设计和媒体。
另一种是“创新职业者”，他们通过掌握
的以知识为基础的技能创造价值，他们
从事健康、商业、金融、法律和教育方
面的职业。弗罗里达还提出，“波希米亚
人”（Bohemians） 这类人群也是创意阶
层的组成部分 （Florida R., 2005），“波
希米亚人”这个特定称谓指的是那些边
缘的、迁移性很强的流浪艺术家或独立
艺术家。例如北京798案例中的主要人群
即是，厦门曾厝垵早期的发展也是由该
人群推动的。

② 涨落（fluctuation）是指物质系统处于热
力学平衡态时，作为统计平均值的宏观
物理量如能量、压强、分子数密度在其
平均值附近有微小变动的现象。又称起
伏。涨落是复杂系统的常态运动，系统
产生的结构性变化也是通过涨落中的突
变实现的。

③ 798艺术区内的主要道路本可以成为较好
的线性公共空间，串联几个主要的空间
节点。但由于缺乏整体规划，这些道路
目前成为停车空间，质量也较差，加剧
区内各个节点的割裂。而对这个问题的
解决，通过区内企业自下而上的改造是
很难实现的。相似问题也出现于深圳大
芬村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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